
校內獎學金資訊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(2023-2024) 
編

號 
獎項名稱 資格 獎項要求 名額 

1. 品學兼優獎 全校學生 
(中一至中六) 

初中學生： 
各級學生整體表現(包括品行和成績)出
色，但亦須符合優異生標準方可得獎。

優異生標準如下： 
成績方面：初中(中一至中三)-各科成績
合格及平均分達七十分或以上 (或全級
首十名內) 
品行方面： 品行表現優良，獲培育組
嘉許。 
體格方面： 體適能合格 
凡符合以上標準者，由老師推薦，在級

本會議中評選及通過 
 
高中學生： 
各級學生整體表現(包括品行和成績)出
色，但亦須符合優異生標準方可得獎。

優異生標準如下： 
成績方面：高中(中四至中六)- 各科成
績合格及平均分達六十五分或以上 (或
全級首十名) 
品行方面： 品行表現優良，獲培育組
嘉許。 
體格方面： 體適能合格 
凡符合以上標準者，由老師推薦，在級

本會議中評選及通過。 

每級最多 2
名 
 

2. 全年學業優異

獎 
初中學生 
(中一至中三) 

一. 全班： 
初中(中一至中三)各班總成績表現最佳
的首三名學生可得獎 
二. 全級： 
初中(中一至中三)各級總成績表現最佳
的首三名學生可得獎 

一. 每班 3
名 

二. 每級 3
名 

3. 全年學科成績

優異獎 
 

全校學生 
(中一至中六) 

全年總成績計算，各級不同科目成績表

現最佳的學生。 
- 初中(中一至中三)的主科(中、英、
數)成績首三名學生可得獎 

全校約 130
名 



- 高中(中四至中六)的必修科(中、
英、數、通識科)成績首三名學生
可得獎。 

- 挑戰班(中四)的必修科(中、英、
數、通識科)成績首兩名學生可得
獎。 

各級其他科目則由首名學生得獎，體育

科設男女獎項各一名。 
 

4. 
 

服務優異獎 
 

全校學生 
(中一至中六) 

在班本/級本/校外活動中擔任職務，熱
心服務並有突出表現的學生，並在學行

表現達一定水平。 
由老師推薦，在級本會議中評選及通

過。 
 

每班 1名 

5. 品行優異獎 
 

全校學生 
(中一至中六) 

品行表現優良，獲培育組嘉許的學生名

單中，每班表現最佳的學生。 
由老師推薦，在級本會議中評選及通

過。 
 

每班 1名 

6. 整體表現進步

獎 
 

全校學生 
(中一至中六) 

在學業及品行表現有顯著進步的學生。 
由老師推薦，在級本會議中評選及通

過。 
 

每班 1名 

7. 體藝表現傑出

獎 
 

全校學生 
(中一至中六) 

在過去一年的校內或校外，分別於文化

藝術(包括:朗誦、舞蹈、音樂、視藝等)
或體育運動中積極參加相關活動並表現

出色的學生，其學行表現需達一定水

平。 
由老師推薦，延展課程統籌老師收集提

名名單，須通過遴選委員會批核。 

全校最多 10
名 

8. 專題研習獎 
 

中六學生 主要頒發給在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配合內

地考察的專題研習報告中表現優異的中

六級學生。 
學生須由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老師推薦，

並須通過遴選委員會審批。 

中六級每班

1名 
 

9. 傑出領袖獎 
 

全校學生 
(中一至中六) 

在過去一年，在校內擔任學生組織表現

出色的主席/ 幹事，尤曾於校外參加領
全校最多 3
名 



袖培訓活動/ 課程為佳，其學行表現需
達一定水平。 
 

 

10. 傑出義工獎 
 

伊湯中少年崇

德社會員 
主要頒發給伊湯中少年崇德社具使命感

的會員。 
在校內和校外積極推動義工服務，其學

行表現需達一定水平。 
由老師推薦，少年崇德社負責老師收集

提名名單，須通過遴選委員會批核。 

全校最多 4
名 

11. 遊學表現傑出
獎 

全校學生 
(中一至中六) 

參加由學校舉辦之境外遊活動或考察，並於活

動後提交專題研習報告。報告內容表現優異，

須通過遴選委員會審批。 

參加者可自薦或由本校老師推薦。學生

必須於境外遊活動結束後提交申請和報

告書。 

 

全校最多 3
名 

12. 伊利沙伯中學
舊生會湯國華

中學語文獎學

金 
 

中六畢業學生 在中學文憑考試取得優異成績    
中文或英文科取得第 4級或以上成績。 
中文或英文科取得第 5級或以上成績。 
中文或英文科取得第 5*級或以上成
績。 

不限 

13. 中一至中五學

生 
在學年試中文或英文科成績表現有顯著

進步。 
學生須由中文或英文科老師推薦，並須

通過遴選委員會審批。 
 

每級 1名 

14. 伊利沙伯中學
舊生會湯國華

中學高等教育

獎學金 

中六畢業學生 (i) 應屆本校考生在中學文憑試中取得
優異成績 (符合本地學士學位課程基本
入學要求及五科最佳成績不少於 20分)   
及 
(ii) 獲專上學院取錄並入讀為全日制的
學士學位課程學生。 

不限 

15. 姜遠群校長遊
學獎學金 
 

伊湯中管樂團

成員 
主要頒發給積極參與比賽或演出，以及

追求卓越表現之管樂團成員。 
由音樂科老師推薦，須通過遴選委員會

批核。 

全校最多 5
名 



16. 麥陳尹玲獎學
金 
 

全校學生 
(中一至中六) 

學生必須乎合以下要求 
1. 出席一次或以上內地荒漠邊緣的公
益植樹治沙活動 

2. 在進行植樹治沙活動前，須完成相
關的「國家荒漠化防治」課程，理

解國家土地荒漠化的成因和現況、

防治工程的進展及成就。 
3. 完成相關植樹治沙活動的專題研習
報告及紀錄片製作 
 

全校最多 15
名 

 

 
 
 


